
关于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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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被买卖妇女被迫 出

卖和 自愿 出卖现象并存 ; 二是有由西南部省份 向东北部省份流动的基本趋向 ; 三是

集中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边远地 区和 山区 ; 四是 已形成跨省区有组织的贩卖

网络 ; 五是事发地 区的千部群众习以为常
,

不 以为这是违法犯罪行 为
。

文 章 从 经

济
、

社会
、

文化三层面分析了买卖妇女社会现象得以存在的墓础
,

认为经济发达地

区生活方式对落后地区妇女的诱惑力
,

农村大龄未婚人 口男多女少性 别 比 严重失

调
,

以及参与买卖的当事人文化素质低三方面是造成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屡禁不

绝的主要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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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而销声匿迹的买卖妇女现象
,

在间隔几十年后
,

70 年代初期

在我国重新出现
, 8 0年代末期发展到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其他 29 个省

、

市
、 一

自治区
。

买卖妇女

问题比较突出的省区有
: 四川

、

河南
、

河北
、

广西
、

云南
、

贵州
、

湖南
、

山东
、

安徽
、

福建
、

内蒙古等
。

从买卖对象看
:
不仅有中国妇女 (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妇女 )

,

还有华侨和外国

的妇女 , 年龄跨度大
,

最大的五十多岁
、

最小的是十三
、

四岁的少女 , 职业分布广
,

不仅有

农民
、

工人
、

干部
,

还有个别的大学生
、

研究生
。

这种现象严重干扰了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

开放事业的进行
,

成为我国严重社会间题之一
。

本文仅就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特点及难以禁绝的原因作些综合分析
,

以期能够引起

社会各界对这一间题的关注
,

为在我国逐渐消灭这种 丑恶现象共谋良策
。

一
、

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特点

(一 ) 被迫出卖与自愿出卖现象并存
。

买卖妇女是一种将妇女当作商品出售给他人的社会现象
。

在我国
,

妇女被卖出的直接效

用是与男性缔结婚姻
,

而不象国际上一些贩卖妇女集团
,

将东南亚的妇女贩卖到一些国家作

妓女
。

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与过程
,

在缔结婚姻的预备阶段
,

一般有婚姻媒介的存在
,

这就

使婚姻可能具有市场的某些潜在特性
。

买卖妇女过程中
,

由于被买卖的对象既非物质产品
,

又非精神产品
,

而是有感情有理性的人
,

因此
,

在买卖交易中的妇女
,

既有一般商品所具有

的特性
,

象价值
、

使用价值和价格
,

又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性— 有意识的主体
。

据

此
,

被买卖妇女可分成两种情况
,

一是自愿将自己出卖的妇女
,

如以
“

介绍人
”

说亲为由将

自己出卖
, “

介绍人
”

获利
。

二是被迫当作商品出卖的妇女
,

如被人贩子拐骗 出卖和买主买后不

满意再转卖他人等情况就属此类
。

前一种情况社会危害性不大
,

后一种情况则相反
,

由于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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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买卖妇女无意将自己出卖给他人
,

是人贩子采取欺骗
、

利诱
、

胁迫等手段实现的
,

这就是所

谓
“
拐卖

” 。

买主已付出了金钱的代价
,

也会不顾被卖妇女的意愿
,

千方百计强迫其就范
。

这种

情况直接侵害了被买卖妇女的人身自由
、

人格尊严和婚姻自主等人的基本权利和身心健康
,

并且给被拐卖妇女的家庭亲属带来巨大痛苦
,

影响群众的安全感
,

因而是一种犯罪行为
。

在我国
,

买卖妇女社会现象是上述两种情况并存的
,

即妇女被拐卖与自愿外流并存
,
拐

卖人 口犯罪与介绍婚姻并存 ; 充当婚姻介绍 人
,

从中索取一定的物品钱财行为与以营利为目的

拐卖妇女牟取暴利行为并存
。

据山东省有关部门统计
,

最近几年流入山东省的妇女 8 万人
,

其中被拐卖的有 3 万多人
,

她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
、

市
、

自治区
。

江苏省徐州市 (所属 6 县 )

1 9 8 5年至 1 9 8 8年流入外地妇女 2 5 34 7名
,

其中被拐卖的达 5 9 9 1名
,

占2 3
.

6 %
。

山 西 省 浑 源县

1 9 8 8年下半年
,

28 个乡有 23 个乡流入外来妇女 5 09 名
,

属拐卖的有 45 6名
,

占89 %
。

(二 ) 被买卖妇女的基本流向是由西南部省份流向东北部省份
,

由山区边填地区流向内

地平原地区
。

从我国买卖妇女流入较多的几个省看
,

被买卖的妇女尽管来自十几个省
、

市
、

自治区
,

但多数集中几个省份
。

如云南
、

贵州
、

四川
、

湖南等省西南部的贫困地区
,

尤其是边境山区

地区
,

妇女出走和被拐骗的现象多发生于此
。

山东省惠民地区最近几年解救的被拐卖的 95 人

中 (包括 4 名男婴
、

1 名幼女
、

1 名精神病人 )
,

四川68 人
,

云南 14 人
,

占总数的8 6
.

3 %
,

内蒙
、

陕西等省区都是 1 一 2 人
,

为数很少
。

据四川万县地区有关部门调查统计
, 1 9 8 2年至

1 9 8 6年全区累计出走妇女约 1 4 0 0 0名 (大部分是被拐卖的 ) ; 四川盐边县有近千名妇女外流
,

其中包括彝
、

傈僳
、

苗
、

蒙等少数民族妇女
,

仅被拐卖到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西流桥乡的就

有 1 20 多人
。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近年来有 80 。多名妇女儿童被拐骗出走
。

湖南省 14 个 地
、

市
、

州 76 个县被拐骗的数百名妇女流入外省
,

大部分是到了河南
、

河北等几个北方省区
。

从妇女流入买进的流向看
,

近年发现
,

在山东
、

河北南半部
、

苏北
、

河南等此类现象多

有发生
。

河北省曲阳县是买卖妇女较严重县
,

近儿年来
,

流落本县的妇女达 5 0 0。人之多
,

大

都是来自西南部省区
。

如山东省高青县
, 1 9 8 6年以前

,

流入妇女 5 51 名
, 1 9 8 7年流入 200 名

,

1 9 8 8年流入 109 名
,

共计 8 60 人
,

属于拐卖的有百人
。

被买卖的妇女多数是来自云南省
,

有的一

个乡就买进 2 00 多名南方妇女
。

有些村
、

镇的街
、

胡同被当地群众称为
“
云南街

” 、 “

云南胡同
” 。

山东省单县一个村就买进四川妇女近 30 人
,

人称
“
蛮子村

”
(当地人称南方人为蛮子 )

。

这个基本流向决定了买卖妇女的南方人贩子
,

担当拐骗妇女外流角色的占大多数
,

人称
“ 一道贩子

” 。

北方人贩子多数是担当把被拐卖妇女转卖
、

接送
、

中转和窝藏的角色
,

人称

“ 二道
、

三道人贩子
” 。

这种跨省区的买卖妇女现象
,

并非始自今 日
。

象四川省有人口外迁的传统
,

从清代乾隆

年间人 口就开始向外省流动
。

解放后
,

四川省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人口净迁出省
,

60 年代和

7 0年代四川是自然灾害和政治运动的重灾区
,

全省农民
、

特别是盆地周围山区各县的农民累

计净流出近 5 00 万人
,

在当时全国省际迁移总数中大约占到 40 %
。

改革开放以来
,

四川人口迁

移率大幅度降低
,

但农村妇女的外流仍为数可观
,

分布极广
,

有可能造成某些地区的人口性

别比的失调
,

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

(三 ) 多发生在贫困地区
,

参与买卖的多是农民
。

近几年来
,

买卖妇女现象集中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和偏僻山区
。

无论是妇女

集中外流地区
,

还是妇女集中买进地区都是属于本省经济较不发达地区
。

参与买卖妇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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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子中
,

农民占 90 %以上
。

山东省聊城地区 1 9 8 7年至 1 9 8 9年逮捕的 39 6名拐卖妇女人犯中
,

有

3 77 名是农民
,

占总数的9 5
.

2 %
。

石家庄市检查院 1 9 8 9年批准逮捕的 28 名拐卖妇女人贩子中
,

有 26 名是农民
,

其中云
、

贵
、

川省农民 17 名
,

本省农民 9 名
。

按照我国人 口流动的一般规律
,

属于就婚性质的人 口流动
,

女性是占绝对多数的
,

而且

多是 由贫穷地区流向富裕地区
,

对于贫穷地区
,

尤其是山区的妇女来讲
,

她们不愿意嫁给当地

的男性为妻
,

外流现象一般比较严重
。

此外
,

买卖妇女人贩子大部分是贫穷地区的农民
,

因为

拐卖一名妇女获得的赃款
,

普遍要在 2 0 0 0元—
5 0 0 0元之间

,

无论是 70 年代还是最近儿年
,

都相当于一个农 民一年甚至几年靠辛勤劳动挣得的收入
,

他们往往以买卖妇女作为发财致富

的手段
,

一些人贩子靠经营这
“
无本生意

”
发了大财

,

出现了拐卖人 口 的 “
专业户

” 、 “
专

业村
” 。

石家庄公安局站前分局 1 9 8 9年 n 月抓获定州市一女人贩子
,

她曾贩卖妇女 8 次共 n

人
,

非法牟利三万多元
,

在原籍自称
“
致富专业户

” 。

山东省嘉祥县满桐乡徐村全村二千人

口
,

参与拐卖人 口的二百多人
,

被 当地群众称为
“
拐卖人 口专业村

” 。

从买进妇女一方面看
,

主要是一些贫困地区大龄未婚或有残疾的男性
。

他们的家庭经济处境决定了他们很难寻到当

地的姑娘为配偶
,

有些人家境有所好转
,

手头有些钱时
,

他们的年龄又错过了找当地对象的

好时机
,

于是就用花钱买媳妇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间题
。

例如
,

保定市新乐县正汉乡岸

城村
, 1 9 8 6年以来的三年间

,

村民用于买媳妇的钱有 24 万
,

共买进 80 多名妇女
,

人均 3。。。元
。

对这个不富裕的村来说是笔不小的数 目
。

(四 ) 形成买卖妇女的销售网络
。

由于买卖妇女的区域跨度大
,

不少妇女是受骗出走的
,

在买卖过程中
,

一旦发现自己被

人拐卖
,

就会中途逃掉
。

况且
,

拐
、

运
、

卖整个过程都与人打交道
,

容易出漏洞
,

因此
,

在

一些买卖妇女较严重地方
,

做
“
太 口生意 ” 的贩子们不断总结买卖妇女的经验

,

逐渐形成了

“
成龙配套

”
作业的职业性买卖妇女网络

。

据典型调查分析
,

买卖妇女活动
,

两人以上团伙行

动的占总数的 70 % 以上
,

有些地区高达 90 % 以上
。

1 9 8 8年
,

徐州市先后查获 了拐卖人 口的犯

罪团伙 94 个
,

成员 349 人
,

占查获拐卖人口犯罪分子总数的7 2
.

7 %
。

山东省聊城地区 1 9 8 7年以

来经检察院审查的 1 85 起拐卖人 口案中
,

有 1 13 起是团伙作案
, 1 9 8 9年上半年批准逮捕的64 名拐

卖人 口犯
,

全部是团伙作案
。

这些团伙
,

少则三
、

四人
,

多则几十人
。

他们组织分工严密
,

行动策划周密隐蔽
,

在拐骗
、

转送
、

出卖等环节上
,

都有专人分管
。

他们交易倒手快
、

逃离

快
。

特别是外地与本地人贩子相勾结买卖妇女的
,

大都有秘密联络点
,

有专门的暗语
、

行话
,

用的是假名
、

假地址
。

据有的人贩子交待
,

他们常常在低级旅馆
、

车站
、

甚至田间野外秘密

交易
,

一手交钱
,

一手交人
,

钱一到手立即离开本地
。

在诱使妇女外流之前
,

他们往往要迫使 或 诱 使 其家属或该妇女书写
“
保证书

” 、 “
协

议书
” 、

签订
“
合同

”
等

,

以此表明该妇女是自愿出走成婚的
。

在买卖过程中
,

不少人贩子

之间使用的联络秘语都是商业经销术语
,

如拍电报用
“
提货

” 、 “
货 已到手

”
等

,

称拐骗到

手为
“ 一级批发

” ,

车站
、

旅店转手为
“
二级批发

” ,

转买到村里是
“ 三级批发

” ,

找到买

主
、

媒婆担当
“
零售

”
角色

。

河北省有一老汉带三个儿子
、

一个媳妇全家贩卖妇女
,

他到火

车站接人
,

媳妇在家找买主
,

并称这是
“
加速周转

” 。

在买卖妇女的转手过程中
,

转一道加

一道的钱
,

甚至有的买主买下妇女作媳妇
,

觉着不合意
,

就再次卖掉
。

(五 ) 事发地方的乡村干部群众习 以为常
,

不以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
。

对买卖妇女的社会现象
,

往往上下认识不一致
,

配合不起来
。
这种事情在许多地方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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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是公开的
,

对
_

L级公安司法机关是隐眺的
。

几年来
,

中央
、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打

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十分重视
,

但一到了县
、

乡
、

村
,

许多基层干部虽然 口头上在喊坚决

严厉打击
,

但并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

不少地方党支部
、

村委会直至群众团体组织对买

卖妇女现象听之任之
,

视而不见
,

不制止
,

不举报
,

有时甚至袒护支持一些 人贩子从事这项

活动
。

更有甚者
,

有的党支部书记直接参与买卖妇女
,

名日率领全村乡亲
“
致富

” 。

不少基层干部群众不懂法
,

认为买卖妇女根本不能与杀人放火的犯罪相提并论
。

在一些外

流妇女较多地区的乡村千部认为
:

妇女多出走一些
,

计划生育工作好做
。

在那些流入妇女较

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则认为
:
买媳妇是解决本地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间题的好办法

,

是
“
成人

之美
万 、 ,’ 办好事

” ,

并能使地方治安稳定
,

群众对人贩子恨不起来
。

因此
,

在公安人员去

解救被拐卖妇女时
,

村里干部给群众通风报信
,

串通一气
,

横加阻挠
。

河北县曲阳县东邸乡
,

当年老区对付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用的夹皮墙
、

地窖
,

现在用于对付公安 人员
,

窝藏成批贩来

的妇女
。

有的地方
,

公安人员去解救妇女
,

抓人贩子
,

就象进 白区工作一样
,

群众普遍不理

解
,

有的公安
、

司法人员被一些群众强行扣留作为人质
。

可见
,

在买卖妇女间题上
,

上层与

下层在认识上不一致
,

很难协调
。

二
、

目前我国买卖妇女现象存在原因

买卖妇女现象的存在及其愈演愈烈
,

其原因是复杂的
,

单从被买卖妇女本身和买卖双方

去分析是不够的
。

有些文章也从基层干部群众法制观念淡薄
,

人贩子有利可图
,

打击不力等

方面找原因
。

我们认为对此一现象的分析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
,

注意考察人们历史活

动的思想动机
,

以及隐藏在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经济的
、

社会的
、

文化的原因
。

(一 ) 经济因素— 地区间经济的差异
。

首先
,

地理环境和生活水平差异对买卖妇女流向有导向作用
。

如前所述
,

人 口流动有一

个规律
,

就是从生活贫困地区流向生活富裕地区
,

属于就婚性质 的人 口流动
,

这种倾向就更

加明显
。

人 口流动的又一个规律是由地理环境恶劣的山区和丘陵地区流向自然地理环境较好的平

原地区
。

表 l 比较了西南部的云南
、

贵州
、

四川三省与东北部的山东
、

河北两省农业社会总产值

和农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的情况
。

再加上在平原地区的妇女劳动强度要大大低于山区妇

女的劳动强度
。

这些就构成了西南省份贫困地区妇女流向东北部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条件
。

裹 1 部分省经济状况比较 ( 1 9 8 8年度 )

二 {
人口 , (万人 )

}
农村龄总产 , (亿元 ) 农民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

全国位次

22242813103 5 94

3 127

1057 6

57 95

8 0 6 1

188
.

3 0

16 1
.

0 9

787
,

71

64 5
.

73

1 19 8
,

0 3

4 2 7
.

7 2

3 97
.

7 4

4 4 8
.

8 5

5 4 6
.

6 2

5 8 3
.

74

南州东川北云贵四河山

资料来源
: 《中国统计年鉴1 989 》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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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

改革开放以后
,

贫困地区的人们有条件了解这种地区间的经济差异
,

这也是近年

妇女流动和被拐卖现象增多的原因之一
。

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
,

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无从萌

生
,

即使事实上存在着地区间的经济差异
,

这种差异也没有被拉得太大
。

从家庭承包责任制

到经济体制的改革
,

使农民身处在商品经济运行的急流之中
,

地区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也逐渐

拉大
。

务工
、

经商等活动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
,

贫困地区的农民原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念必然受到强大的冲击
。

当地区间经济差异达到一定程 度
,

它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冲

破传统的束缚
,

如遇机会摆脱贫困
,

寻求富庶便会成为 自发的行动
。

买卖妇女的人贩子
,

往往

利用这一点将地区间的生活水平差异夸大
,

诱骗妇女外出
。

而贫困地区妇女往往缺乏足够的

知识和经验
,

盲 目和轻信使她们成为买卖妇女中的牺牲品
。

据山东省聊城市有关部门对该地

区 19 8 7

—
1 9 8 9年一部分被拐卖妇女的调查

:

她 汀]中有 3 1
.

1 %是人贩子以外地生活好
,

地理

环境优越
,

女子劳动强度低等相诱
,

以帮助在那里介绍对象和谈恋爱结婚被卖的 ; 有4 7
.

8 %是

随着农村劳务输出增多
,

人贩子利用一些农村女青年渴望脱贫
、

渴望外出开眼界的心理
.

,

在

许诺介绍工作或合伙经商或做保姆工作情况下
,

被骗买卖的 ; 属于以外出旅游为名骗买的占

15
.

2 % ; 以传授技艺为名拐卖的占5
.

8%
。

四川省万县地区云阳县 1 9 8 8年办理的拐卖 人 口 案

中
,

被拐卖的妇女有 54
.

7%属于上述第一
、

第二种情况
,

涪陵市这种情况也占到 5 7
.

1 %
。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

流入妇女较多的省并非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好的省
,

买妇女

多的县市也多为本省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
。

例如
,

山东省买卖人 口现象较多的是鲁西北
、

鲁西

南的 12 地市
,

其中聊城
、

荷泽
、

德州和济宁 4 地市最为严重
。

这些地市的大部分县在 1 9 7 8年

以前是长期受生活困扰的地区
, 19 7 8年以后

,

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点扶持
,

国家为了改造这

些地区的中低产田进行了大量投资
,

国际上许多组织也为其中的有些地县优惠贷款
。

这些都

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

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观
,

手头上有了钱
。

与省内

其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比较
,

仍属比较落后
。

这些地市 1 9 8 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处在 50 6元

一 58 0元之间
,

绝大部分没有达到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 58 3
.

74 元的平均水平
,

而且全省 3 个农

民人均收入在 30 0元以下的县均在其中
。

江苏省买卖妇女严重的徐州市
,

其经济 发 展水平在

全省属落后之列
。

河北省买卖妇女多发区主要集中在南部 5个地市
,

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属

上乘
。

这些地区的一些大龄未婚农 民虽然走上了富裕道路
,

但因过去贫穷而错过了结婚的黄

金年龄
,

他们的婚姻成了老大难问题
。

此外
,

买卖婚姻之风这几年在不少地方越刮越盛
,

家

中儿子多
,

经济上又刚刚摆脱贫困的家庭很难支付起巨额婚费
,

其中不少人就选择了花一笔

钱买媳妇解决婚姻间题的道路
。

(二 ) 社会因素—
我国大龄未婚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

。

我国未婚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
,

是买卖妇女社会现象难以禁绝的 直接社 会原因
。

按

我国 1 9 8 7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
,

男性人 口 比女性人 口多了 3 2 4 3万人
,

再加上老年人

口 中女性居多
,

就是保守推算
,

我国未来的 20 年中有 4 0 0 0万男性无配偶是很可能的
,

相当于

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数
。

如果看看我国未婚和离婚人 口的高性别比就更令人瞳 目了
。

从表 2 可看出
,

我国未婚人口和离婚人 口的性别比都大大高于全国总人 口性别比
,

其中

离婚后未再婚的男性占3 / 4 ,

女性只 占1 / 4 。

而且未婚人 口中各年龄段的性别比均很高
,

男都

多于女
,

男性大龄未婚人数是女性的 15 倍
。

另据 1 9 8 7年 1 %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

30 岁女性人 口结婚 比例 已高达 99 % 以上
, ;未婚

只占0
.

95 % ; 到 40 岁时 : 结婚比例达 9 9 , 7% 以上
,

未婚人口只 占。
,

2 85 写
。
而男性未婚人 口

,

傀 I Q5 份



衰 2

年 度

1, 8 2年以来我国未婚离婚人口性别比 (女性为 1 0 0 )

总人口性别比 未婚人口性别比 离婚人口性别比

共二…一…牛
资料来源

: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统计资料 (以上数字不含现役军人 )
。

30 岁时
,

占同龄组人口的 9
.

5 %
,

10 倍于女性 , 40 岁时仍占5
.

7 %
,

20 倍 于 女性 , 40

— 44 岁

衰 3 我国分年赞组未婚人口性别比

(女为 1 0 0 )

年 龄 组

15- 19岁

19 8 2年人口普查 19 8了年 1 %人口调查

未婚人口性别比达到峰值
,

为 3 3 3 7 ,

即未婚男

性与女性之比为 3 3 : 1。

据不少地方反映
,

买

妇女为妻或买后强迫成婚的
,

绝大多数是农
竺

…一一 村大龄未婚 ( 2 8岁一 4秽 )或有残疾的男性
,

2怪一 2 4岁

25一四岁
’

加一时岁

肠一 39 岁

4 0一 4 4岁

45一 4 9岁

50甲-5 9岁

60岁及以上

总 计

107
.

3 9

16 0
.

9 0

47 6
,

97

13 9 0
,

5 0

2 6 5 1
.

7 8

3 3 3 7
.

0 1

27 4 5
.

3 0

15 2 1
.

22
7 65

.

44

1 4 1
.

17

1 3 21
。

1 93 7
.

2 73 1
。

3 8 2 6
。

2 3 1 0
.

720
.

1 3 7
.

资料来源
:
同上表

他们冒风险买媳妇 (买来的妇女逃掉或触犯

刑律 ) 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地很难解决婚姻

间题
。

上述事实说明
,

我国大龄未婚男性并非

不想结婚
,

而是性比例失调
,

很难找到配偶
。

他们这种结婚的愿望和要求以及未婚人口性

别比偏高的现状就成了买卖妇女社会现象存

在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

如根据 1 9 8 7年 1 %

抽样调查资料
,

山东省 1 5岁及以上未婚人 口

是 10 5 9 6。人
,

30 岁以上大龄未婚人口
,

女性

71167723910261534853106153444

有 144 人
,

男性有72 邸人
,

比女性多 50 倍以上
。

由于山东省抽取样本仅为当时全省的0
.

71 %
,

由

此推算
,

全省 30 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人口共计约有1 00 多万人 , 全省 30 岁以上男性离婚人口为

12 万人以上
,

三倍于女性
。

两项相加
, 1 9 8 7年山东省未婚和离婚男性人口有 1 15 万人之多

。

另据有关资料
:

全国大龄未婚人口大约 9
.

95 %在城市
, 1 1

.

3 2 %在镇
, 7 8

.

7 3%在农村
。

因

资料所限
,

本文不能进行全国未婚人口职业
、

行业方面的分析
,

就山东省的情况来讲
, 1 9 8 7年

抽样调查数据
:

在业未婚人口 总数为8 1 5 9 6人
,

而从事农林牧渔劳动的未婚人 口就有 6 2 4 3 5人
,

占总数的 7 6
.

5 %
,

这个职业的离婚人口 占全省离婚总人口的7 7
.

5 %
。

很明显
,

从事这一职业的

基本上是农业人 口
。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我国未婚人口特别是大龄未婚人 口性别比很高
,

这部分人 80 %左

右分布在农村
。

在整个国家经济不发达
,

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人民
,

还在为吃饭穿

衣发愁的时候
,

那些大龄未婚的
“
光棍汉

”
们的婚姻间题还不引人注 目

,

他们中的部分人根

本不能有娶媳妇的
“
奢望

” 。

当人们生活水平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而大大提高以后
,

每位成

年男子想成家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

有如此广阔的需求市场
,

人贩子应运而生也就不奇怪了
。

难怪我国打击拐卖妇女犯罪活动的雷声大
,

雨点小 , 呼声高
,

效果差
。

这些人的择偶困

难处境受到当地群众的同情
,

许多干部群众对买卖妇女现象的暖昧甚至支持态度实际上为人

滚0 6



贩子 tt 销赃” 开了方便之门
,

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买卖妇女现象的升级和蔓延
。

因而
,

仅靠

打击
,

只能治表
,

不能治本
,

应该切实关心和解决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问题
。

(三 ) 文化因素— 买卖妇女的参与者文盲半文盲占的比例大
。

有文章说
,

买卖妇女的参与者无法制观念
,

这话说得很正确
,

但是
,

全国边远贫困地区

的农民又有多少具备了掌握法制观念所应有的文化素质呢 ? 全社会法制观念的普遍提高
,
是

以法制主体— 人对法律文化的认知为前提的
,

在现代
,

人们对法律文化的认知又必须以一

定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基础
。

我国买卖妇女这种野蛮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
。

与农村文盲半

文盲或文化水平很低的现实状况
,

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有关
。

一方面
,

参与买卖妇女的人贩子主要成份是农民
,

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

例如
,

石家庄市

检察院 1 9 8 9年批准逮捕的 28 名拐卖人 口的犯罪分子
,

其中有 26 名是农民
,

文盲半文盲和小学

文化程度的 占50 % 以上
。

有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

在生产和经营上仍是
“
不

见真佛不磕头
” ,

不敢到商品市场上去比试和竞争
,

但在买卖妇女上却是风险观念极强
,

做

这
“ 无本生意

”
浑身都是解数

。

另一方面
,

买妇女人员的文化素质也相当低
。

我国现实中
,

人们的择偶观念是郎才女貌
。

女青年的择偶标准
,

一般是才千
、

文化
、

职业
、

收入
、

修养
、

自信等
,

所以
,

女方一般要选择文化程度要高于 自己
、

职业要优于自己的男子为夫 ; 男青年

择偶标准
,

一般是贤惠
、

相貌
、

职业
、

忠实
、

持家能力等
,

男性并不希望选择学历高于自己
,

职业优于 自己的女性为妻
。

因此
,

我国未婚男性人 口尽管大于女性
,

但这些人 口主要分布在

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业和农业行业中
,

密布在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中
,

而那些从

事脑力劳动
、

文化水平较高的未婚男性则所剩无几
。

譬如
,

山东省 1 9 8 7年各种职业未婚人口

中
,

只有
“
各类专业

、

技术
.

人员
”
这一职业的未婚人 口男性少于女性

,

其性别比是 86
.

99 ;农林

牧渔职业劳动者未婚人 口性别 比是 1 8 5
.

6 4 ; 生产运输职业工人未婚人 口性别 比为 1 73
.

33
。 ①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 1 %户补充汇总资料和 1 98 7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为我们提供了

未婚人口文化程度状况
。

表 4 1 9 8 2年全国 40 岁以上未婚人 口分性别文化程度

合计 (人) } 男 (人 ) } 女 认 ) } 性 别 比 } 合计 (坏) 1 男 (% ) 1 女 (% )

-

生-二上一仁
-

竺竺一
一

阵丝竺一
兰扁一兰-

{
一一
少生

-

{
一 -
竺一

-
-

~

-

旦一二一卜
-燮生

一

)一竺一
一

卫止一里一阵
~

燮匕
,

{
-里竺一

一

生一里址 {
一

二兰望1一 {
一竺塑一

-

坚盲半文盲 } 3 240 7 }
3 03`0

{
一

尘竺一卜些竺竺
~

一
{

一
一

{
一竺逻-

-

{
一

毕口牛
{一兰生

一
卜-竺竺-

一

卜一兰旦竺一
~

卜卫竺一卜二里竺一
卜一兰竺一 {一竺竺病卜- 上竺一卜-些竺-

~

{一兰竺一

卜- 些一卜卫竺竺-
一

「- 进竺一卜二竺一
一

}一卫
二竺- -

卜-
一
竺巨一 {典擎生

一

阵
- 兰竺

-

}
户 目

一

里互二竺- 卜些旦生一
! 2 0 9 7 1

一

14 4 5
·

4 0 } 6 5
·

7 5 } 6 1
·

5 0 } 4
·

2 5 _

表 4 中有两个90 %
,

一是所有40 岁未婚人 口中
,

男性约占94 %
,

女性只占 6 % ; 二是文

盲和半文盲未婚人口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未婚人 口合计也占90 % 以上
,

大学
、

高中
、

初中

合计只占 7 %左右
。

由此推算
,

全国 5 36 万 40 岁以上男性未婚人 口中
,

文盲和半文盲以及具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将近 4 80 万人
。

① 见 《 中国 198 7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山东分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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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写 1 , 8 7年未姗人口的文化穆度构成

总 计

…
* 学

J
高 中

}
初 中 斗

} 文盲半文盲

生燮竺整业 l }一竺竺
一

卜二竺
-

一

}一竺竺
- 一

{二二 }一竺竺一 }军竺一
里竺翌旦主主壑生卜一塑卫旦一

~

卜-卫竺 ;
~

}一塑乞
-

卜
一

一里卫生一卜兰兰一卜李坚一
50 岁以上未婚人口 } 10.0 即 1 .1 16 ) 上器

一

t 3
,

劝 l 一 22 石g 一 } 71
·

16

从表 5可看出
,

随未婚人口年龄下限的提高
,

高初中文化程度的人 口比重迅速下降
,

小学

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的比重急剧上升
。

以 30 岁为起点的未婚人 口
,

文盲半文盲 已占45
.

昭%
,

将近一半
,

以 50 岁为起点的未婚人 口中文盲半文盲达 到 71
.

16 %
。

另据统计
,

我国 15 岁以

上未婚人 口
,

大约每 10 0人至 5 0岁时只剩 1
.

5人未婚
,

而 15 岁以上文盲半文盲未婚人 口
,

到 50

岁时要剩 10 个人未婚
。

以上数字进一步说明
,

我国大龄未婚人口不仅是男性占绝大多数
,

农民占大多数
,

而且

大龄和成年未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
。

可见
,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的因素不是互相分割的
,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

一个地区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普遍
、

大幅度

的提高
,

才能为文化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
。

反过来
,

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
,

又能促进经

济和社会的进步
。

文化水平低
,

文化素质差导致的无知
、 愚昧

、

不懂法
,

也是买卖妇女社会

现象不容易禁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

总之
,

买卖妇女现象是我国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

它的表现具有我国特有的内容和

械
,

是我
阶锄姗

、

社会
、

文化
耕畴倾

映
。

一
如何从根本上征眼这一社会顽症

,

以上几个方面因素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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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简介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建于 19 8 3年
,

1 9 8 4年初成建制时命名为社会学研究室
,

1 9 8 8年改称社会学研究所
。

刘崇顺负责筹建工作
,

并相继任职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长
。

所

内现有研究人员 9名
,

以城市生活
、

城市心理
,

城市发展和城市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

其中主要调查项 目有
:
一

、

八城市青年职工状况调查 ,二
、

武汉市青少年犯罪状况调查 ;

草
生
武区鱼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 四

、

武汉市市民改革心理调查 , 一

虱
一

武汉 、深圳 ` 兰州三城

市改革心理调查 ; 六
、

武汉市社区服务工作调查 , 七
、

武汉市文化 (书刊 ) 市场调查 ; 八
、

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电影
、

电视生产 (创作 )
、

传播 (发行 )
、

消费 (欣赏 ) 及其社会效果的

系统调查 , 九
、

武汉市及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利益群体调查
。

主要成果有
:
专著 《当代中国青

年职工状况》 (合著 )
、

《当代社会调查科学方法与技术》 (合著 )
、

《文艺社会学概说》
、

《现时代与生活方式 》
、

《青年与现代消费》
、

《改革心理论》
、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

(合著 ) 等 ; 此外还主编或合编论文集
、

资料集
、

工具书 10 部
。

两项成果分别获全国青少年

犯罪研究十年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

八项成果获湖北省和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

一名研究人员获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的
“
优秀科技工作者

”
称号

。

一
(刘崇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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